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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：文化创意产业迎来黄金期

文_李瑛 印刷事业部

近年来，关于“文化创意产业”的话题非常热，更多的时候大家的讨

论都停留在概念层面，到底“文化创意产业”是什么，国内理论界众

多学者围绕文化创意产业的不同侧面提出了各种说法。

在发达国家，不管它叫“文化产业”或者叫“创意产业”，这个行业

本身发展的历史已经比较漫长。称“创意产业”的有英国、韩国。欧

洲其他国家有人称之为“文化产业”。在美国没有“文化创意产业”

的概念。美国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，一切创造力产生的产品都是有

知识产权的，因此他们把相关行业基本叫做“版权产业”。由此看来，

在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叫法也不完全一样。

北京文化产业“双轮驱动”

其实在国内，各地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界定也不尽相同。下面，

我仅就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，谈一下了解的情况。

北京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有着 3000 多年建城史和 850 多

年建都史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。一直以来，北京高度重视文化建设，

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。

2005 年底，率先作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。目前，

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在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九大领域中，包括动漫游戏在内的软件、网络

及计算机服务业收入占比最大，达到 40%；其他辅助服务业和广告

会展业紧随其后，分别为14%和11%；新闻出版业、旅游休闲娱乐业、

广播影视业也占有一定份额。

2005 年至 2012 年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 674.1 亿元增

加到 2189.2 亿元，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9.7% 提高到 12.3%。

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数近 8000 家；2012 年 1-11 月，

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 7414.6 亿元，预计全年

全市文化创意产业收入将突破万亿。 

当前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正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。市政府实

施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“双轮驱动”战略，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，

到 2015 年，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

15%；到 2020 年，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力

争达到 18%，把北京建设成为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文化

中心城市，成为全国文化精品创作中心、文化创意培育中心、文化人

才集聚教育中心、文化要素配置中心、文化信息传播中心、文化交流

展示中心。

雅昌创造力渐具影响

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良好发展机遇，北京市的各文化创意企业正在想

尽一切办法，抢占行业发展的制高点。而这个产业发展的核心点到底

是什么？值得大家去思考。

其实这个产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“创造力”。“创造力”即“创意”。“创

意”或者“创造力”包括两个方面。第一是“原创”，这个东西是前

人和其他人没有的，完全是自己首创的，比如京剧、昆曲、武术就属

于中国原创。第二就是“创新”，它的意义在于虽然是别人首先创造

的，但将它进一步地改造，形成一个新的东西，就可以给人新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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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创意是以文化为元素、融合多元文化、整理相关学科、利用不同

载体而构建的再造与创新的文化现象。

雅昌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抓住了这个产业发展的核心点——创造力。创

造力的两个要素当中，雅昌一直以来更注重的就是“创新”。总结雅

昌发展的经验，“创新”两个字绝对是最重要的关键字之一。2000 年，

雅昌艺术网的创建，就是一种创新，它标志着雅昌从传统的加工业

向 IT 产业的跨越；2006 年，“印刷 +IT+ 艺术”商业模式的提出

也是一种创新，从此各种专业背景和从业背景的人才大量加入公司，

不断进行创新，雅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。

文化产业要想发展，必须不断创造新的产业模式，开发新的产品形态。

创新永远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精神。过去我们比较注意先进的技术，在

管理模式上较为滞后，未来，雅昌文化集团将沿着已摸索出来的较有

优势的发展模式继续前行，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先进的管理模式，真正

的做强、做大、做专。这对我们来说，也是一种挑战。在与国际接轨

这方面，我们一直注重和国外艺术机构的合作，吸纳外面的人才、经

验和资源。这个举措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，雅昌文化创意团队屡

次惊艳世界，更多次摘取被誉为印刷界“奥斯卡”的班尼金奖。如今，

雅昌正扮演着中国新经济文化产业的开拓者，雅昌所开创的“印刷＋

IT ＋文化”的运营模式，为中国文化产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。

雅昌（北京）新艺术中心 全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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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昌（北京）新艺术中心 场景二

雅昌（北京）新艺术中心 场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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